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电力 Ａ、粤电力 B 股票代码 000539、2005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维 张少敏

电话 (020)87570276 (020)87570251

传真 (020)85138084 (020)85138084

电子信箱 liuw@ged.com.cn zhangsm@ged.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年

营业收入（元） 29,046,568,685.00 30,830,757,337.00 -5.79% 29,489,273,61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03,977,134.00 3,086,428,618.00 -2.67% 1,698,728,96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13,672,193.00 3,199,745,325.00 -2.69% 1,038,008,84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392,794,644.00 9,709,896,440.00 -13.56% 7,851,786,24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9 0.71 -2.82%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9 0.71 -2.82%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4% 17.49% -2.55% 11.98%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年末

总资产（元） 69,084,825,852.00 67,918,719,035.00 1.72% 65,708,659,4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310,054,597.00 19,054,914,050.00 11.83% 16,255,322,328.0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7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497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汕头超声电子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1.97% 171,642,341 质押 85,000,000

汇天泽投资有

限公司

其他 5.59% 30,000,000 30,000,000

劳瑞清 其他 2.79% 15,000,000 15,000,000 质押 7,926,000

兵工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2.05% 11,000,000 11,000,000

华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2.05% 11,000,000 11,000,00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

其他 1.86% 10,000,000 10,000,000

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6% 10,000,000 10,000,000

昆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

产品

其他 1.77% 9,530,000 9,530,000

缪明义 其他 0.66% 3,558,800

长安基金－光

大银行－长安

群英 11号分

级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45% 2,431,8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①前十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与其它股东未存在关联关系。

②前十名股东中，未知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③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7164.23

万股，报告期内未发生增减变化。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如下:�缪明义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0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58,800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 5235.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39%，增幅同比上升

3.83 个百分点。全省发电量 3805.3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98%。全省外购电量 1586.02 亿

千瓦时，同比增加 31.13%。

报告期内，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公司下属煤电机组利用小时从上年的 5085 小时下

降至 4525 小时，气电机组利用小时从上年的 2905 小时上升到 3081 小时，风电机组从

上年的 1899 小时下降到 1596 小时。 2014 年公司累计完成合并报表口径发电量 689.03

亿千瓦时，比 2013 年的 719.24 亿千瓦时下降 4.2%；完成上网电量 648.66 亿千瓦时，比

2013 年的 677.11 亿千瓦时下降 4.2%，完成全年上网电量计划的 98.11%。 按权益比例折

算（包括参股电厂），完成权益发电量 567.7 亿千瓦时，权益上网电量 534.1 亿千瓦时，

同比分别下降 6.31%和 6.33%。

报告期内，由于电量下降和电价下调，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0.47 亿元，同比减少

5.79%。 面对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公司积极应对，确保安全生产，严格控制成本，全年实

现营业利润 56.41 亿元，同比增长 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04 亿元，

同比减少 2.66%。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做强做大主业，调整优化电源结构，有序推进电源项目建

设和开发。 韶关电厂（2×600MW）和大埔电厂（2×600MW）“上大压小” 工程、茂名

博贺煤炭码头工程、电白热水风电场工程（49.5MW）、石板岭风电场工程（49.5MW）

和徐闻曲界风电场工程（49.5MW）等项目正处于施工建设阶段，公司通过规范基建管

理、加强过程控制、多方组织协调等有效措施，确保基建项目按计划推进。 茂名博贺电

厂项目（2×1000MW）、惠来电厂 #5、#6 机组（2×1000MW）、平海电厂 #3、#4 机组

（2×1000MW）、汕尾电厂 #5、#6 机组（2×1000MW）和一批风电、天然气发电项目正

在积极开展前期工作。 公司将继续立足主业，通过新增大容量、高参数的先进机组提升

节能环保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扩大在风电、天然气发电等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加快公

司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为加大云南地区水电开发力度，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公司将参股 40%的子公司威

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置换为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临沧

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于 2015 年初实现对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的全资控股。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国家财政部 2014 年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大规模修订，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

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

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被投资单位名称 股比 2013年 12月 31日 调整说明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2% 356,000,000.00

原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核

算，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67% 115,000,000.00

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 10% 30,000,000.00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1.97% 3,600,000.00

茂名电力供水有限公司 15% 903,707.15

合计（元） 505,503,707.15

此外，其他新颁布或新修订的各项会计准则，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详细内容参见 2014 年度报告全文中的财务报告“三

主要会计政策的变更”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由于电力项目检修需要，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广东粤江鸿锐电力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整合风电项目开发平台，原“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

司” 以股权增资方式注入全资子公司“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石碑山

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从直接控股子公司调整为间接控股子公司，但不影响本公司的合

并范围。 详细内容参见 2014 年度报告全文中的财务报告“六 合并范围的变更” 。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简称：粤电力 A粤电力 B� � �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 � �公告编号：2015-0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发出书

面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8 名（其中独

立董事 6 名），实到董事 18 名（其中独立董事 6 名），潘力、李灼贤、洪荣坤、高仕强、孔

惠天、李明亮、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董事和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独立

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钟伟民、祝德俊、张雪球董事、刘涛独立董事因事未能亲自

出席，分别委托洪荣坤董事、高仕强董事、沙奇林独立董事、陆军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

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部门经理、会计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

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

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

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并依据 A、B 股公

司股利分配孰低原则，本年度以 2,860,824,029 元为当年净利润分配基数，加上上年度

未分配利润 1,479,337,796 元，可供分配利润为 4,340,161,825 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年度

按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86,082,402.90 元、按 25％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金 715,206,007.25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总额为 3,338,873,414.85 元。

董事会建议的分红派息预案为： 按照公司总股本 4,375,236,655 股，A 股每 10 股派

人民币 2 元（含税）、送红股 2 股；B股每 10 股派人民币 2 元（含税）、送红股 2 股。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

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

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年度报告〉和〈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

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5 年度的境内外审计机构，在

审计业务范围不变的情况下，在原有费用总额基础上降低 5 万元，若有新增的审计业

务范围，参照原审计收费标准双方协商确定。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

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

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2015-06）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11 名关联方董

事潘力、李灼贤、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祝德俊、杨新力、姚纪恒、胡

效雷已回避表决，经 7 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 6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5 年度向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20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 控股

子公司 2015 年度向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150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财务公司吸

收我公司存款日均余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财务公司吸收我公司控股子公司存款

日均余额合计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 财务公司为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

及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内的金融服务。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2015-07）。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11 名关联方董事潘力、李灼贤、洪

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祝德俊、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决，经

7 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 6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

权 0 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11 名关联方董事潘力、李灼贤、洪

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祝德俊、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决，经

7 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 6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

权 0 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湛江电力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5 年度通过金融机构向湛江电力有限公司申请 11 亿元人民币委托贷

款额度。 利率按照不高于市场同期同类融资产品成本确定。

湛江电力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76％的子公司， 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及建设，

2014 年末总资产 45.26 亿元，净资产 40.65 亿元，净利润 3.94 亿元。

本公司向该控股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可充分盘活控股子公司的闲散资金，补充

本公司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5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40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控股子公司

2015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450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

还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粤电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我公司控股 70%的子公司广东粤电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东

粤电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闻风电公司” ）风电设备因台风影响受到

严重破坏，相关资产已出现减值迹象。 为准确会计核算，董事会同意徐闻风电公司在

2014 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1,877,472.82 元。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

编号：2015-08）。

本议案经 18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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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发出书

面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6 名（其中独立

监事 2 名），实到监事 6 名（其中独立监事 2 名）。 赵丽、朱卫平、江金锁、黎清监事亲自

出席了本次会议。 张德伟监事会主席、林伟丰监事因事未能亲自出席，分别委托赵丽、

黎清监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6 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

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6 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

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并依据 A、B 股公

司股利分配孰低原则，本年度以 2,860,824,029 元为当年净利润分配基数，加上上年度

未分配利润 1,479,337,796 元，可供分配利润为 4,340,161,825 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年度

按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86,082,402.90 元、按 25％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金 715,206,007.25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总额为 3,338,873,414.85 元。

董事会建议的分红派息预案为： 按照公司总股本 4,375,236,655 股，A 股每 10 股派

人民币 2 元（含税）、送红股 2 股；B股每 10 股派人民币 2 元（含税）、送红股 2 股。

本议案经 6 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

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6 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

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年度报告〉和〈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经 6 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

须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的议案》

本议案经 6 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的议案》

本议案经 6 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 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东粤电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因台风侵袭，公司控股 70%的子公司广东粤电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属下全资子

公司广东粤电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在 2014 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1,877,

472.82 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使公司资产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议案经 6 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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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 2015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2015年预计金

额

2014年实际发生金

额

采购燃料和材料

采购燃料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1,229,848 1,113,649

采购材料

珠海恒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28 116

广东粤电环保有限公司 14,750 12,851

小计 1,244,726 1,126,616

公共费用分摊

管理及辅助生产费用

韶关发电厂 1,200 1,143

沙角 C电厂 615 574

小计 1,815 1,717

接受劳务 \服务

信息咨询 \服务

广东粤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57 234

超康投资有限公司 60 6

接受物业服务 广东粤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 1,909

接受检修服务

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77 252

广州黄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3,000 2,956

广州市黄埔粤华发电运营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336 305

接受拖轮服务 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 3,085 2,867

接受储运服务 阳江港港务有限公司 300 283

小计 9,315 8,812

销售商品 销售材料 广东粤电环保有限公司 13,155 11,461

提供劳务 \服务

提供检修服务

沙角 C电厂 4,300 4,279

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 400 370

广东粤电中山热电有限公司 16 16

广东粤电湛江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454 362

广东省珠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58 221

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 1 1

小计 5,429 5,249

场地租赁

租金

广东粤电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677 616

茂名热电厂 125 125

小计 802 741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

法定

代表

人 /

负责

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住所

2014年 12月

末总资产

（万元）

2014年 12

月末净资产

（万元）

2014年 12

月末主营业

务收入（万

元）

2014年 12

月末净利

润（万元）

关联方关

系

广东省粤

电集团有

限公司

李灼

贤

230亿元人

民币

发电企业的经营管理，

电力的资产和资本经

营； 电力投资建设，电

力生产及销售等。

广州市天河

东路 2 号粤

电 广 场

33-36楼；

13,096,616.14 6,427,926.10 5,054,239.81 617,688.59

本 公 司 控

股股东

广东省电

力工业燃

料有限公

司

祝德

俊

6.3亿元人

民币

销售：煤炭、焦炭、燃料

油、 润滑油、 沥青、石

蜡；仓储；代办货运；项

目投资等。

广州市天河

东路 2 号粤

电 广 场 22

楼；

415,320.97 99,619.47 1,973,424.81 16,616.06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珠海恒大

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黄国

清

500万元人

民币

从事能源、设备及技术

市场咨询服务；开发及

转让自行研制的节能

环保技术；煤炭的批发

及进出口业务；钢材的

批发、零售及进出口。

吉大景山路

188 号粤财

大 厦 20 楼

三单元

1,654.59 1,669.99 1,471.86 104.03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粤电

环保有限

公司

孔惠

天

10,000万

元人民币

电力环保技术（含电厂

脱硫、脱硝、脱碳等生

产工艺及脱硫石膏、粉

煤灰、 炉渣及脱硝、脱

碳等衍生物综合利用）

服务，电力行业相关的

技术服务，生产、销售

及研发电力环保产品，

电力项目投资、 策划、

管理及咨询。

广州市天河

东路 2 号粤

电 广 场 12

楼 01房

85,627.35 36,277.53 68,692.18 18,650.40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韶关发电

厂

黄志

强

3,489万元

人民币

电力生产。

广东省曲江

县乌石镇

40,461.60 -9,360.81 - -1,105.82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沙角 C 电

厂

- - 电力生产。

东莞市虎门

镇沙角村

84,085.46 1,176.32 296,321.82 4,342.31

本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所

属分公司

茂名热电

厂

吴锋

5,634万元

人民币

电力、热力生产。

茂名市油城

三路

38,842.47 36,947.42 - -1,239.86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粤电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熊光

辉

1,200万元

人民币

计算机硬件、 软件、网

络设备、通讯设备的信

息咨询、技术服务及维

护；销售：电子产品、仪

器仪表.

广州市天河

区天河东路

2、4、6 号 自

然 楼 层 13

层

2,696.40 2,010.74 4,289.89 611.79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超康投资

有限公司

潘力

29.95亿港

元

投资、贸易。

香港湾仔港

湾道 1 号会

展广场办公

楼 4801房

384,894.71 270,102.31 58,912.02 -24,679.65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粤电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许洪

胜

500万元人

民币

物业管理， 停车场经

营， 企业膳食服务，酒

店管理， 室内装饰设

计；房地产中介；绿化

及清洁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与培训；机械设备

维修。

广州市天河

区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

场 16楼

2,373.48 1,440.63 6,324.37 609.99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粤华

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洪荣

坤

36,000万

元人民币

生产和销售电力，开发

和经营与电力生产有

关的项目。

广州市黄埔

区庙头

252,571.74 198,759.96 143,908.94 8,785.58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州黄埔

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陆晓

春

1,000万元

人民币

火力电力供应、 管理；

蒸气热供应；发电机组

及配电设备安装 、维

修、 更新改造与调试；

电力技术咨询服务；防

腐工程；批发、零售、代

购、代销：机电设备、五

金、交电、化工、金属材

料、百货、保温材料。

广州市黄埔

区黄埔发电

厂内

2,821.80 2,292.68 6,357.99 179.45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州市黄

埔粤华发

电运营人

力资源有

限公司

陆晓

春

300万元人

民币

职业介绍、劳务信息服

务、 劳动保障事务咨

询；提供劳务；电厂运

营管理； 发电机组大

修、调试；设备更新改

造及相关技术咨询；能

源综合利用的研究及

技术开发；销售：劳保

用品、 电子计算机软

件； 提供产品技术咨

询。

广州市黄埔

区庙头电厂

西路 201 号

粤华发电厂

区 ＃2楼

1,608.12 1,334.92 4,043.87 156.05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粤电

航运有限

公司

祝德

俊

246,580万

元人民币

普通货船、 货物运输；

港口拖轮作业

深圳市南山

区红花园劳

动大厦十三

层

603,259.44 270,190.75 171,721.46 4,848.05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阳江港港

务有限公

司

陈志

强

22,000万

元人民币

在阳江港海陵湾吉树

作 业 区 6#、7#、8# 泊

位， 为船舶提供码头，

在港区提供货物装卸、

仓储、港口设施、设备

和港口机械的租赁业

务经营； 投资工业、商

业、服务业。

阳江市阳江

港海陵湾吉

树作业区

38,136.77 17,100.12 11,586.77 783.28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珠海

金湾发电

有限公司

王进

149,500万

元人民币

生产和销售电力和相

关副产品, 并进行相关

的经营业务

广东省珠海

市高栏港经

济区

545,614.81 212,287.12 256,299.59 42,477.96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粤电

中山热电

有限公司

文联

合

41,205.7893

万元人民

币

电厂和热力管网建设；

电力项目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和培训。

中山市三角

镇月湾路 1

号

46,228.10 40,012.58 - -585.92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粤电

湛江生物

质发电有

限公司

林诗

庄

59,241万

元人民币

发电；电厂建设；电力

附属产品（灰渣）的生

产及销售；电力项目技

术咨询和服务。

湛江市遂溪

县白坭坡工

业基地工业

南路 5号

83,767.70 3,890.61 38,510.81 -2,587.13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省珠

海发电厂

有限公司

王进

321,000万

元人民币

兴建和经营珠海电厂，

生产并销售电力。

珠海市吉大

石花路金太

阳大厦 4楼

531,654.32 507,612.10 392,644.38 61,499.55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广东粤电

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何捍

东

25,000万

元人民币

以自有资金进行实业

投资，房屋租赁。

广州市天河

东路

40,305.94 31,979.70 17,350.48 2,955.08

同 受 广 东

省 粤 电 集

团 公 司 控

制

2、以上关联方均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3、 预计我公司控股的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新机组将于 2015 年

建成投产，2015 年我公司与粤电集团控股的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

环保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燃料、材料采购的关联交易数量等将相应增加；其他交易基本

上保持 2014 年水平。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燃料采购价格执行供需双方签订合同的中长期协议价格或者市场价格，关联方

承诺提供价格不会高于其同期提供予第三方同质量的价格。

2、公共费用分摊是按照成本价格，根据会计制度统一核算后，按实际开支情况进

行分摊。

3、材料价格、接受与提供劳务 /服务、销售产品和租赁费用是根据成本和市场同类

产品或服务价格为参考，按双方约定价格为准。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电力行业特点和历史原因， 公司电厂生产经营活动中与关联方联系较密切，

上述关联交易难以避免，也满足了公司经营和管理的实际需要，属于必要的日常交易

行为。 上述交易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发生，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预计此类交

易仍将持续发生。

由于广东省粤电集团公司在燃料采购、 电厂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大优

势，同时由于客观因素形成的关联方关系，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既符合公司实际，也有利

于公司利用优势资源、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

义务，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在燃料采购方面对控股股东存在较大的依赖程度，可充分发挥集团采购的规

模优势，但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对 2015 年上述交易金额进行了合理预

计，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向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潘力、李灼贤、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

明亮、祝德俊、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决，经审议，7 名非关联方董事投票表决

通过了该项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发生燃料和材料采购、公共费用分摊、接受及提供劳务 / 服务、

销售产品、场地租赁的事项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

履行其义务，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在电厂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日常性交易，有利于利用广东省粤电集团有

限公司集中采购、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3、《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将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关联方股

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和超康投资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将根据实际发生情况签订协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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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 > 的议案》和《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并形成决

议。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潘力、李灼贤、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

明亮、祝德俊、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决，经 7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6 名独立

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关联交易

还需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本公司是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 ）控股 67.39%的子

公司，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是粤电集团控股 60%的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25%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

本）》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行为，属于关联交

易。

3、本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

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

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

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股东

大会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

5、本次交易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财务公司。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粤电集团持有本公司

67.39％股份，持有财务公司 60%股权，为本公司和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和财务

公司均为其控股子公司。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财务公司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000000014615）， 财务公司企业性质为： 有限责任公司； 国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100712268670；法人代表：周志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 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

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12-13 层。 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

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

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

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

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

（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等。财务公司 2014 年末的净资产、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分别

为 25.39 亿元人民币、7.17 亿元人民币和 3.08 亿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型：存贷款关联交易

2、协议期限：一年

3、预计金额：预计 2015 年度财务公司吸收公司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

额，吸收控股子公司合计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财务公司 2015 年度给予

公司 20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给予控股子公司 150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财务公司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及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内的金融服务。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具体业务发生时尚须签署具体协

议。

如监管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新规定及时调整执行。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的交易以市场化原则为定价依据，贷款利率不高于

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的贷款利率， 存款利率不低于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的存款利率，

遵循主体独立、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交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执行；贷款利率应不高于同期其他金融机构的

利率水平；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不高于（或等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

费用水平。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生效期内，财务公司给予公司 20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生效期内，财务公司给予公司控股子公司 150 亿元人民

币授信额度；

3、财务公司吸收公司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

4、财务公司吸收公司控股子公司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

5、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

6、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其业务范围内的金融服务。

六、风险评估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相

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这些涉及财务公司自主经营中的业务和财务风险。 根据财

务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财务报表，并经公司调查、核实，现将有关风险评估情况报告

如下：财务公司 2012 年度严格按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

法》（中国银监会令【2004】第 5 号）及《关于修改 <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 的

决定》（银监会令 2006 第 8 号）之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

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

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 同时，根据财务公司《章程》规定，粤

电集团董事会承诺，在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

际需要，增加相应资本金。《风险评估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七、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进行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协议的执行将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产

生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企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利益得到了合理保证。 财务公司

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能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比较快捷而费用低廉的资金及财务服务，同时本公司通过财

务公司的业务开展获取股东回报，符合本公司的最大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财务公司形成依赖。

八、本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本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关联人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303,804 万元人民币，贷款余额 613,550 万元，累计发生新增贷款金额 28,896 万元。

九、上市公司保证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的措施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业务的资金风险，保障资

金安全，公司制订了《关于在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通

过成立存贷款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贷款风险报告制度，不定期审阅财务公司财

务报表和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分析并出具存贷款风险评估报告。 如出现重大风险，立即

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订方案；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变现财

务公司金融资产等方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此外，公司将在存贷款业务期间，密切关注财务公司运营状况，加强风险监测。 除

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外，将定期测试财务公司资金流动性，并从相关单位或

监管部门及时了解信息，做到信息监控到位，风险防范有效。

十、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审查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

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三）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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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 或 " 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粤电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 70%的广东粤电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风电公司” ）属

下全资子公司广东粤电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闻风电公司）运营的勇

士风电场由于台风影响，资产价值已经出现明显的减值迹象，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本公司组织了对徐闻风电公司资产的减值测试。 按照测

试结果，董事会同意公司在 2014 年度合并报表对徐闻风电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01,

877,472.82 元。

该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对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约

2.3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计提减值的依据、数额和原因说明

湛江风电公司为公司控股 70%的子公司，2006 年 10 月成立，注册资本金 34,611 万

元。 湛江风电公司属下全资拥有徐闻风电公司、广东雷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两家公司。

徐闻风电公司勇士风电场受台风影响，资产出现明显的减值迹象。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徐闻风电公司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

当估计其可回收金额。 可回收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减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 由于徐闻风电公司本次出现减

值的为固定资产，不会产生现金流，只能依据其可回收价值测算其减值额。 同时由于风

电场相关资产投保了财产保险，所以本次减值的测算采用待处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

保险赔款、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方法进行测算。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徐闻风电公司受损的 18 台风电机组账面资产净

值为 126,877,472.82 元， 测试后的初步预估保险赔款 25,000,000.00 元， 资产总额减值

101,877,472.82 元，该项资产减值测试经广东中天粤会计师事务所鉴证。

三、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

状况。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后， 将减少本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01,877,472.82 元，减少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1,314,230.97 元，减少少数股东权益 30,

563,241.85 元；减少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314,230.97 元，减少少

数股东损益 30,563,241.85 元。

五、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使公司资产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

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表决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能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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